
西安音乐学院公派出国人员校内申请表（学生用表）
申报项目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制表时间  2021年3月
	一、申请人基本简况
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年龄
	

	所在学院
	
	专业
	
	学号
	
	是否党员
	

	在读年级
	
	导师姓名
	
	导师电话
	

	邮箱
	
	QQ
	
	手机
	
	固定电话
	

	二、曾留学情况

	以往出国培训经历  □有  项目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起始时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□无

	三、申请留学情况

	申请留
学身份 
	□博士研究生
□硕士研究生

	申报国别
	
	计划留学单位
	
	留学期限
	     月

	是否取得邀请函
	□有                  □无

	四、申请人外语情况

	□参加全国外语水平考试(WSK)并达到合格标准。
□外语专业本科（含）以上毕业（专业语种应与留学目的国使用语种一致）。
□近十年内曾在同一语种国家留学一学年（8-12个月）或连续工作一年（含）以上。
□参加“全国外语水平考试”（WSK）并达到合格标准。
□曾在教育部指定出国留学培训部参加相关语种培训并获得结业证书（英语为高级班，其他语种为中级班）。
□参加雅思、托福、德、法、意、西、日、韩语水平考试，成绩达到以下标准：
雅思6.5分，托福85分，德、法、意、西语达到欧洲统一语言参考框架（CECRL）的B1级，日语达到二级（N3），韩语达到TOPIK3级。

	所在院系(学生处)审核意见：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	国际处(研究生部)审核意见：
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
	分管领导审核意见：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	校内评审结果：

人事处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
	本人保证以上所填内容真实无误，如被国家留学基金委录取，本人保证遵守基金委和学校的相关规定。
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请申报学生自行签署各单位意见后送人事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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